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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

並未在並未在並未在並未在《基本法》內訂明的條例草案條文《基本法》內訂明的條例草案條文《基本法》內訂明的條例草案條文《基本法》內訂明的條例草案條文

在 2001年 3月 28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一名委員要求法律事務
部擬備文件，述明條例草案中哪些條文並未在《基本法》內訂明。

2. 附件載列《基本法》中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條文，該等條文

在字面上與條例草案某些條文相符。

3. 撇除上述條文，條例草案的其他條文嚴格來說並未在《基本

法》內訂明。雖然如此，條例草案中可能有些條文在字面上並非與《基

本法》的某些條文相符，卻反映或實行《基本法》某些條文所訂的指

導原則。就此，委員或可要求政府當局證實條例草案中是否有這些條

文。

4. 此外，《基本法》某些有關條文的寫法，旨在使本港立法機

關在某程度上可彈性處理就行政長官選舉制定選舉法例的事宜。舉例

而言，《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訂明，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而《基本法》
附件一第三段又訂明， “各個界別的劃分，以及每個界別中何種組織可
以產生選舉委員的名額，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民主、開放的原則制

定選舉法加以規定。 ”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01年 4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

第四十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

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

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

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

公民擔任。

第 13條

除第 14條另有規定外，符合以下條
件的人才有資格在選舉中獲提名

為候選人   

(a)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

民；

(b)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

例》 (第 539章 )第 2條所界定的
中國公民；

(c) 沒有外國居留權；及

(d) 如   

(i) 有關的選舉是為填補將

會根 據 第 4(a)條出 現 的
行政長官職位空缺而舉

行的，須   

(A) 在行政長官職位出
缺 之 日 年 滿 40 周
歲；及

(B) 在行政長官職位出
缺之日前在香港通

常居住連續不少於

20年；

(ii) 有關的選舉是為填補根
據第 4(b)或 (c)條出現的
行政長官職位空缺而舉

行的，須   

(A) 在投票日年滿 40周
歲；及

(B) 在投票日前在香港
通常居住連續不少

於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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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7)(b)條

任何候選人的提名，均須附有一項

關於該候選人的國籍和他是否擁

有外國居留權的聲明。

第四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

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

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

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

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

生辦法》規定。

第 7條

行政長官須如《基本法》附件一所

訂明由選舉委員會選出。

第 8條

(1) 現為本條例的目的及任何其

他條例所訂明的其他目的，組成一

個委員會，名為選舉委員會。

(2) 在符合第 (3)款的規定下，選
舉委員會須按照附表組成。

(3) 在 2000年 7月 14日根據《立法
會條例》(第 542章 ) 組成的選舉委
員會須繼續存在並視作為根據本

條例組成的首屆選舉委員會。

(4) 除附表另有規定外，在 2000
年 7月 14日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組 成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委
員，即為根據本條例組成的首屆選

舉委員會的委員。

第四十六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任期五

年，可連任一次。

第 3條

(1) 行政長官的任期   

(a) 為 5年；及

(b) 由其就任行政長官的日

期起計，而該日期為中央

人民政府在任命文書中

為 此 目 的 而 指 明 的 日

期。

(2) 行政長官只可連任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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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a)條

在不損害《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章 )第 13(1)(c)條的原則下，
任何人如是行政長官，並且是連續

第二屆擔任行政長官，即喪失獲提

名為候選人的資格。

第一百零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

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

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

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

第 16(7)(a)(ii)條

任何候選人的提名，均須附有一項

聲明，表明該候選人會擁護《基本

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附件一第二段

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

第 9條

選舉委員會的任期為 5年，由其組
成的日期起計。

附件一第四段

不少於一百名的選舉委員可聯合

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委員只

可提出一名候選人。

第 16(2)(a)條

任何候選人的提名均須在符合第

(4)及 (5)款的規定下，由不少於 100
名選舉委員作出。

附件一第五段

選舉委員會根據提名的名單，經一

人一票無記名投票選出行政長官

候任人。具體選舉辦法由選舉法規

定。

第 24(2)條

投票須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

附件一第二段

選舉委員會委員共 800人，由下列
各界人士組成：

工商、金融界 200人

專業界 200人

勞工、社會服務、 200人
宗教等界

附表第 2(1)條

選舉委員會由 800名須是香港永久
性居民的委員組成。

附表第 2(3)條

選舉委員是 4個界別的代表，每個
界別由 200名委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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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 200人
區域性組織代表、

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

表、香港地區全國政協

委員的代表

附件一第三段

各個界別的劃分，以及每個界別中

何種組織可以產生選舉委員的名

額，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民主、

開 放 的 原 則 制 定 選 舉 法 加 以 規

定。

各界別法定團體根據選舉法規定

的分配名額和選舉辦法自行選出

選舉委員會委員。

選舉委員以個人身份投票。

附表第 2條列表 1、 2、 3及 4

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1
第第第第 1界別界別界別界別

項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1. 飲食界 11
2. 商界 (第一 ) 12
3. 商界 (第二 ) 12
4. 香港僱主聯合會 11
5. 金融界 12
6. 金融服務界 12
7.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11
8. 酒店界 11
9. 進出口界 12
10. 工業界 (第一 ) 12
11. 工業界 (第二 ) 12
12. 保險界 12
13. 地產及建造界 12
14. 紡織及製衣界 12
15. 旅遊界 12
16. 航運交通界 12
17. 批發及零售界 12

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2
第第第第 2界別界別界別界別

項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1. 會計界 20
2. 建築、測量及 20

都市規劃界

3. 中醫界 20
4. 教育界 20
5. 工程界 20
6. 生服務界 20
7. 高等教育界 20
8. 資訊科技界 20
9. 法律界 20
10. 醫學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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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3
第第第第 3界別界別界別界別

項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1. 漁農界 40
2. 勞工界 40
3. 宗教界 40
4. 社會福利界 40
5. 體育、演藝、 40

文化及出版界

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4
第第第第 4界別界別界別界別

項 界別分組 組成人士 委員數目

1. 全國人民 香港地區

36
代表大會 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

代表

2. 立法會 立法會議員

60

3. 中國人民 香港地區

41
政治協商 全國政協

會議 委員

(“全國政
協”)

4. 鄉議局 鄉議局主

21
席及副主

席，以及

該局議員

大會的當

然議員、

特別議員

及增選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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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港九各區 港九各區

21
議會 議會的議員

6. 新界各區 新界各區

21
議會 議會的議員

附表中有關界別分組選舉及小組

選舉的條文。


